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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綱推廣】109 年度工作計畫-樂學共讀 

壹、 依   據： 

一、 108 年度臺北市學前教育各項中程計畫推動方向研商會議辦理。 

二、 108 年度臺北市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樂學共讀」實踐檢討會

議辦理。 

貳、目    的： 

  一、帶動學習型社群之運作並發展其功能 

  二、增進教保人員課程理解與實踐之能力 

  三、提升教保人員成長之主動性與積極性 

參、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肆、承辦單位：臺北市立南海實驗幼兒園（臺北市教保專業發展中心） 

伍、參加對象：臺北市公私立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 

陸、參加條件 

一、 本局指定之教保服務人員。 

二、 有意願改進教學之教保服務人員，且經本局核定。 

三、 園內課程領導人及其同班教師共同報名者第一優先錄取；班級 2位教

保服務人員一起參加者第二優先錄取。 

四、 本案之研習時數於所有課程結束後一次核發，請假總時數超過五分之

一者， 不核予研習時數。 

五、 凡經本局核定之參加人員，需全程參與。 

柒、期程說明：為因應 108 年度全面課綱推廣，一個年度為一期，每年度    

    實際做法依前一年度實施狀況調整。 

捌、日    期： 

  一、109 年 2月 23 日（日）9：00 至 16：00 

  二、109 年 3月 8日（日）9：00 至 16：00 

  三、109 年 3月 21 日（六）9：00 至 16：00 

  四、109 年 4月 12 日（日）9：00 至 16：00 

  五、109 年 4月 25 日（六）9：00 至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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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109 年 5月 23 日（六）9：00 至 16：00 

  七、109 年 6月 6日（六）9：00 至 16：00 

玖、地    點：臺北市立南海實驗幼兒園（萬華區西藏路 424 號） 

拾、實施方式 

  一、課綱研讀 

      參加人員，以讀書會形式定期舉行共讀，透過指導教授和輔導員及結 

      盟伙伴進行課綱研讀，釐清問題，共同成長。 

  二、成果產出 

      參與者提供歷程與心得、收穫等，作為當年度之成果，並鼓勵參與行 

      動研究徵稿，以展現受輔成效。 

  三、檢討調整：每期至少召開一次，以為下一期實施改進之依據。 

壹拾壹、人力規劃 

  一、教育督導：本局學前教育科科長擔任；督導業務之發展與成效。 

  二、中心負責人：南海實驗幼兒園園長擔任；負責本中心相關業務。 

  三、輔導團隊：陳淑琦教授、南海幼兒園廖育霈、吳宜珊、李承宇老師  

      等夥伴共同組成，協助推展與辦理中心業務執行業務時，課務公假    

      派代，其代理代課教師鐘點費由承辦園年度預算人事費項支應。 

  四、助理輔導員：每次一人，協助工作坊內容記錄、資料分析等。 

壹拾貳、預期成果 

  一、建立學習型社群之支持型團隊合作模式。 

  二、提升教保服務人員對課綱之理解與運用。 

  三、促進教保服務人員成長之主動與積極性。 

壹拾參、獎勵 

一、 凡參加本案之教保服務人員，依規請假未超過 1/5 時數者，報請本   

      局頒鼓勵狀。 

  二、參與本案輔導教授與輔導員，報請本局核發聘書及感謝狀。 

  三、承辦本案有功人員，報請本局核予敘獎。 

壹拾肆、經費來源：本計畫所需經費由教育局補助。 

壹拾伍、本實施計劃經教育局核定後實施之，修正時亦同。 

    


